附件：

响应文件
       

递交方式：报价文件由档案袋密封，档案袋外填好封条且加盖公章；
报价文件应包含：
1、报价单；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委托人现场报价的需提供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5、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6、国税局出具的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复印件。
7、信用中国截图。











[bookmark: _GoBack]南丰翰龙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询价采购响应文件
文件编号：NFHLJ-20260626001
致南丰翰龙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询价书收悉，我单位认真阅知、理解并全面接受询价书的各项要求，报价如下：
报 价 单
	南丰翰龙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沥青、水稳摊铺劳务竞价

	内容
	工程量
（暂定）
	含税控制单价
（元/平方）
	含税投标单价
（元/平方）
	备注

	沥青、水稳摊铺劳务（沥青摊铺含下承层清
扫、封层、粘
层、透层等所有施工工艺、水稳摊铺、水稳碾压养护、（基层、上基层、面层的清扫）等所有施工工艺）

	100000吨
	15
	/
	招标单位提供沥青洒布车、压路机XD133C、压路机XP303、摊铺机RP903、钢轮轮胎压路机RWYL82各一台并提供机械日常维护保养。机械设备托运和现场施工人员及燃油等设备消耗材料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如遇双机联合摊铺，招标人增加一套设备，相应中标单位需提供一套施工人员进行摊铺。


注：一切响应公告（投标报价不允许手写，否则按废标处理）。
1、控制单价含3%税点、含下承层清扫、封层、粘层、透层等所有施工工艺。
2、各潜在投标单位的报价均不得高于控制单价，否则均按作废无效报价处理。
3、中标单位具体施工严格按现场实际情况施工，结算工程量以招标人确认的实际施工工程量为准，结算单价不调整，以中标单位的中标单价为准。
4、本工程摊铺工程量为暂定量，具体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准。
5、施工要求：满足招标人竣工验收需达到合格及以上要求，且需配合招标单位提供相关验收资料。
6、本单项工程最终解释权归南丰翰龙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法人私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日   期：    
